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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依據：「高級中等學校實習課程實施辦法」與112年1月18日「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高級中等學校學生校外職場參觀與校外實習及校內併校外實習經費作業要點」辦理。
二、目的：針對職業教育發展的方向及目前產業界的現況，結合學校實習教學，鼓勵學生至校外實習或校內併校外實習，以增進其實務知能，並為能提供學生職場的實際體驗，辦理赴產業進行參訪活動，培育符合產業需求的人才，以達成與產業接軌和學用合一之目標，訂定本實施要點。

三、實施對象：職業類科

(一)校外職場參觀：高一至高二學生。
(二)校外實習及校內併校外實習：高二以上學生。
四、實施方式：

(一)校外職場參觀
由學校規劃高一到高二學生至相關產業進行半天或一天的參訪活動，每班每學期以二次為限。
(二)校外實習及校內併校外實習

由學校安排高二以上學生至業界進行一至六週的實務實習，每班或每生每學期一次為限。
五、經費：依「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高級中等學校學生校外職場參觀與校外實習及校內併校外實習經費作業要點」辦理。

六、實施細則：

(一)校外職場參觀與校外實習及校內併校外實習共同要點：

1.計畫申請於每年申請截止前10日，各科將申請校外職場參觀與校外實習及校內併校外實習之場次規劃表及經費概算表送至實習處統一彙整，並向國教署提出學校辦理申請計畫書。
2.學校與校外實習機構或單位應訂定合作意向書或意願書，確保學生及雙方權益。
3.學校依計畫書辦理校外職場參觀、校外實習及校內併校外實習，應進行學生及事業機構滿意度之調查。
4.學生至校外實習及校內併校外實習，應經家長出具書面同意書；接受學生實習之事業機構應為依法立案之公民營事業機構，且與學生就讀之科別相關。
(二)校外職場參觀要點：

1.申請校外職場參觀課程之任課教師於職場體驗課程實施前，需透過課程簡介、作業及學習單方式，讓學生了解職場參觀的相關重點。
2.校外職場參觀課程若以校外參訪活動方式進行，相關的作業規定（交通、保險等）應符合本校「校外參觀辦法」之內容規定辦理。
3.校外職場參觀課程結束後應撰寫職場見習心得，班長應將學習單及參訪過程相關照片資料整理成冊，送科主任彙整。
4.校外職場參觀由該科具實習專業教職員一位擔任領隊外，每車至少須有一位老師隨車指導，指導老師可由科主任、導師、科內教師、技士、技佐擔任；領隊及隨車指導老師依本校差假規定辦理請假手續。

(三)校外實習及校內併校外實習要點：

1.學校應協同校外實習機構或單位，辦理實習行前座談會及勞安講習，為參加校外實習及校內併校外實習學生說明相關注意事項。
2.學生應撰寫業界實習週誌及心得報告，並請學生及事業機構做滿意度調查，包含分析與對應之改善策略。
3.於校外實習及校內併校外實習期間，應遵守業界實習單位之指導與管理相關規定。
4.於校外實習及校內併校外實習期間，安排老師對學生學習和生活情況進行瞭解與輔導。
5.校外實習及校內併校外實習期間其實習場所相關人員的考核記錄，列為學生的實習成績參考。

七、計畫之執行如遇事業機構變更，需變更計畫內容，經學校呈報國民及學前教育署核定後始可辦理。
八、本實施要點經課程發展委員會議通過，陳校長核准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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